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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惠州市惠阳区石桥片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PPP项

目爱民西路（兴湖路至大华三路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1.该合同是工程施工合同，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

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，合同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

的风险。 

2.合同履行对公司 2018 年度的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升作

用。 

 

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年

5月 27日披露了“惠州市惠阳区石桥片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PPP

项目”的中标情况；于 2016 年 9 月 9 日披露了公司与惠州市智

慧阳光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智慧阳光”）、中国市政工程中

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与惠州市惠阳区市政公

用事业管理局签署该 PPP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情况，该 PPP项目

主要包括 6项市政道路（桥涵）建设工程和 1项流域综合整治工

程，工程建设金额约 77,438.22万元；其中，于 2017年 9 月 21

日披露了公司与智慧阳光签署该 PPP 项目东华大道建设工程施

工合同，合同金额为 11,136 万元；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披露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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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与智慧阳光签署该 PPP 项目兴湖路（白云路至龙海一路）建

设工程施工合同，合同金额为 8,909.58 万元；于 2018 年 6 月

16 日披露了公司与智慧阳光签署该 PPP 项目南湖路（爱民西路

至龙海一路）建设工程及石桥路（承修三路至仲恺路）建设工程

施工合同，合同金额分别为 5,595.60万元和 6,825.05万元。 

详见 2016年 5 月 27日、2016年 9 月 9日、2017年 9月 21

日、2018 年 5月 11日、2018年 6 月 16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广

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项目中标的公告》、《广东水电

二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协议公告》、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签署惠州市惠阳区石桥片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（东

华大道建设工程）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》、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签署惠州市惠阳区石桥片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PPP

项目兴湖路（白云路至龙海一路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》、

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惠州市惠阳区石桥片区

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南湖路及石桥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

的公告》。 

 

该 PPP项目爱民西路（兴湖路至大华三路）建设工程施工合

同已签署，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近日，公司与智慧阳光在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签署《惠州市

惠阳区石桥片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PPP项目爱民西路（兴湖路至

大华三路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ZHYG-201814），

合同金额暂定为 10,697.85万元（最终结算价以惠阳区财政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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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准）。该工程为惠州市惠阳区石桥片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PPP

项目的工程项目之一。 

惠州市惠阳区石桥片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主要包

括 6项市政道路（桥涵）建设工程和 1项流域综合整治工程，工

程建设金额约 77,438.22万元。根据《惠州市惠阳区石桥片区市

政基础设施建设 PPP项目投资合作协议》，公司作为具有施工相

应资质的单位，与智慧阳光签署施工合同。截至目前，公司已与

智慧阳光签署了该 PPP项目的东华大道建设工程、兴湖路（白云

路至龙海一路）建设工程、南湖路（爱民西路至龙海一路）建设

工程、石桥路（承修三路至仲恺路）建设工程和爱民西路（兴湖

路至大华三路）建设工程，上述工程合计金额为 43,164.08万元。

其余工程将在具备相应条件后陆续签署工程施工合同。 

（一）交易对手方：惠州市智慧阳光投资有限公司。 

（二）合同类型：工程施工合同。 

（三）合同标的：惠州市惠阳区石桥片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

PPP项目爱民西路（兴湖路至大华三路）建设工程。 

（四）合作工期：540个日历天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情况介绍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.业主名称：惠州市智慧阳光投资有限公司。 

2.法定代表人：罗智辉。 

3.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。 

4.经营范围：投资市政道路工程；房地产投资；投资信息咨

询；投资兴办厂房及租赁等。 

5.注册地址：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人民五路 88 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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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成立时间：2015 年 12 月 16 日。 

（二）公司与该业主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三）2017 年，公司承接了该业主的惠州市惠阳区石桥片

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（东华大道建设工程）工程，金额

为 11,136 万元，占公司同类业务的 0.79%。东华大道建设工程与

本次签署的建设工程同为惠州市惠阳区石桥片区市政基础设施

建设 PPP 项目的建设内容。 

（四）该业主实力较强，信用状况良好，履约能力有保证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同金额：暂定为 10,697.85万元（最终结算价以惠

阳区财政审核为准）。 

（二）结算方式：根据进度按月计量和支付。 

（三）合同工期：540个日历天（以监理工程师发出开工令

之日起计）。 

（四）工程内容：该工程为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石桥片区爱

民西路长 1620 米市政道路工程、给水工程、排水工程、排污工

程、供电、通信管道预埋工程、路灯照明工程、交通工程（包括

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工程）及绿化工程等市政配套设施工程。 

（五）主要违约责任： 

1.承包人（公司）违约导致工程无法开工、工期延误或合同

解除的，由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。 

2.发包人（智慧阳光）违约导致工程无法开工、工期延误或

合同解除的，由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。 

（六）合同生效条件：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

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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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公司施工能力强，技术先进、工程技术人员充足，具

备履行合同的能力。 

（二）该工程施工合同金额为 10,697.85万元，占公司 2017

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.61%，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 2个会

计年度的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升作用。 

（三）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不

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该合同是工程施工合同，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

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，合同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

风险。 

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

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，敬请广大投资

者关注。 

备查文件：《惠州市惠阳区石桥片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PPP

项目爱民西路（兴湖路至大华三路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9月21日 




